
立法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

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

题。

王鸿剑同志作为北京市司法局立法二处王鸿剑同志作为北京市司法局立法二处处

长，在立法工作中，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立法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

新时代行政立法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准确把

握地方立法规律，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发挥立

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坚持立法为民，创新方

式方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地方立法的期盼和

要求。先后主持审查本市综合经济和“三农”要求。先后主持审查本市综合经济和“三农”领

域的地方立法48项，其中，地方性法规19项、

政府规章29项。

一、坚持立法为民，以人民为中心
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立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

法从注重“立权”转变为重视“立责”，从注重维护“公权”转变为规范“公权”，保障私权，

尊重人权。

在《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等6项安全生产领域的立

法过程中，坚持安全第一、生命至上原则，细化并明确区政府、乡镇街道、政府部门的职责，建

立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生产安全

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保护民事基本权利《宪法》的基本原则。

在《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规定》的立法过程中，积极回应社会发展需求，不仅提出了在《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规定》的立法过程中，积极回应社会发展需求，不仅提出了个

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理念，还增加了“禁止归集个人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病史

等信息”的具体规定，使立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弘扬

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新时代司法为民好榜样

地方立法只有接地气才能管用


